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

好记录：

承诺书

致 合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采购人）：

作为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2026 年合阳县小麦“一喷三防”项目 （项目名称）的投标

供应商，本公司郑重承诺：

1、我公司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我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我公司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在参加本项目投标之前不存在被依法禁止经营行为、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情况，

如有隐瞒实情，愿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6、近三年受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理、不良行为记录为 零 次（没有填零），

如有隐瞒实情，愿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7、参加本次投标提交的所有资格证明文件是真实的、有效的，如有隐瞒实情，愿承

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8、我方已阅读了《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库[2016]125 号》文件，并领会了文件的精神。因违反文件规定所产生的后果由我

方自行承担。

供 应 商： 陕西上林绿建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公 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2026 年 05 月 18 日

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需要提供本承诺书；若同时提供证明材料与承诺书，评审时以

证明材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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